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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 年 9 月 15 日發布 

<網址:http://www.cepp.gov.tw>  

對今日某媒體「數位身分證黑幕」報導涉及 ISO 14298安全規範乙節之說明 

一、 東元捷德並未假冒 INTERGRAF 證書 

東元電機公司於投標時檢附其專案團隊成員之 ISO 27001、

EMV、PCI-DSS 及 ISO 14298 等認證文件，其中東元捷德公司

之 ISO 14298 係由台灣認證機構所製頒。 

本(109)年 6 月 4 日 INTERGRAF(「國際印刷產業聯盟」)通知

本廠，表明其未針對東元捷德公司 ISO 14298（Governmental 

Level）項目予以認證，對此，東元電機公開表明東元捷德公司

從未宣稱取得 INTERGRAF ISO 14298 認證，東元捷德之 ISO 

14298 係由台灣機構認證。 

本採購案未得標廠商於本年 3 月 30 日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

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，經審議認定，東元捷德並未冒用

INTERGRAF 之名義，申訴廠商所稱「假冒」，尚乏實據；不

同驗證機構核發之證書形式不同，尚難據此即認有不實文件假

冒 ISO 14298 國際認證證書之情事。 

二、 ISO 14298 僅為卡廠「生產前」應具備安全規範「選項」之一 

依本採購案採購條款第七點：「本案專案團隊成員於國內外生產

PC 晶片卡卡體之場地，至少應具備  EMV、 ISO 14298

（Governmental Level）或 PCI-DSS 其中一項，以及 ISO 27001 安

全規範，並須於生產前提供相關資料供本廠查驗。」上揭 EMV、

ISO 14298 及 PCI-DSS 等項目，其目的係規範卡廠於實際生產

卡片前，其實體安全須達一定標準，且僅需三者擇一符合即

可。有心者故意將 ISO 14298 無限上綱，陳稱「32 億標案 4 萬

元可搞定」云云，意圖將 ISO 14298 解釋為不可或缺之必要條

件，明顯違反本採購條款規定，混淆社會視聽，且與事實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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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採購案悉依政府採購法令辦理，足昭公信 

New eID 換發工作為我國重要政策，本廠於辦理採購期間，曾

廣徵各界意見，多次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，並召開三次

公開說明會，採購程序公平公開，足昭社會公信。本廠定當遵

循相關規範完成製證任務。 

業務聯繫單位：印製廠業企中心   電話：22171221 

新聞聯繫單位：印製廠秘書室     電話：22156789 


